
买了新房后，怎么装修也是房

主头疼的一大问题，张生思前想后

在配置家居时选择了全屋定制。一

番挑选后，张生与米某家居馆签订

全屋定制合同，约定家具统一使用

克某品牌环保板材的柜体。

家具安装后，张生却发现所安

装的柜使用的材料有问题。于是张

生自行委托机构对板材进行检测，

结果发现安装的柜不符合克某品牌

承诺的标准。张生又向克某总经销

商咨询，确定米某家居馆使用的板

材并非克某品牌。

张生遂起诉至法院，请求米某

家居馆返还全屋定制价款，并赔偿

全屋定制总价的三倍价款。

地点：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结果：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一审认定，米某家居馆在合同履行

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判决米某家

居馆退还张生家具定制价款63700

元，并赔偿全屋定制总价的三倍价

款 191100 元。珠海市中级人民法

院二审维持原判。

依据：张生与米某家居馆签订

的合同写明，全屋柜体“统一为克

某柜体”，而根据克某总经销商作

出的鉴定结论，张生家柜体的板材

并非克某产品。从米某家居馆提

交的证据及陈述来看，其未直接向

具有克某品牌授权的代理商购买

板材，也未核实其所购买板材的来

源，其对案涉板材非克某品牌持故

意或放任的心态，属于以虚假或者

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

者，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

欺诈行为。

（杨喜茵）

拍案惊奇

买
房、装修是一件大事。但在处理这件

“大事”时，很多人却忽略一些看似微不
足道的“小事”。正是这些“小事”给人

平添烦恼甚至诉至法院。今天的三个案例，希望
能让大家有所警醒。

张冠李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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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笔记

●带买家去看的那别墅
●和签合同的非同一套

陈先生对别墅情有独钟，为此他前

往广州某中介公司寻找房源。在中介的

带领下，陈先生现场看了一套带有 1000
平方米花园的毛坯别墅。

这一趟看房之旅陈先生十分满意。

没过几天，他就和“房主”李女士、中介公

司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三方约定，

别墅以 2000万元的价格成交，陈先生支

付了200万元的定金。

有意思的是，当陈先生再次前往别

墅并准备给房子做装修设计时，却发现

自己购房合同中的房号和此前看中的房

号不一致。合同中，李女士出售的别墅

和中介带去看的并非同一栋，而是互为

“邻居”。

两栋房子有什么不同？陈先生看中

的是带大花园的毛坯别墅，而李女士出

售的却是已经装修且花园面积明显较小

的一套。

发现货不对板后，陈先生马上联系

中介公司。经核查，中介公司带他看错

了房源，陈先生意向购买的别墅并未在

该中介公司放盘销售。

为此，陈先生以其看错别墅，存在重

大误解为由，要求退回定金，却遭到李女

士拒绝。为此陈先生诉至法院，要求判

令撤销合同、退回定金等。

买房细节不注意
小心酿出大问题

购房人被开发商展示并承诺的精美

的景观特色设计打动买了房，收房时却

发现货不对板，这究竟怎么一回事？

某一日，小周偶然看到某房地产

公司的宣传资料，被其中提及的景观

特色吸引，前往售楼处详细了解。在

销售的宣传下，小周越来越心动，在

2019 年 1 月，小周就与某房地产公司

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以五

百余万元购买房屋。合同签订后，小

周付清了房价款。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经评估该楼盘

的景观特色设计存在安全隐患等严重问

题，某房地产公司决定取消该设计的建

设，并向业主发出取消的通知。周某在

收到上述通知后表示不同意取消，若取

消需赔偿差价。

后来，周某根据某房地产公司的通

知，办理了收楼手续。收楼时，小周发现

某房地产公司确未建设楼盘景观特色设

计，且实测套内面积缩水。小周遂向法

院起诉，请求赔偿未能建设该特色设计

及房屋面积差价的损失。

地点：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

结果：撤销陈先生与李女士签订的

房屋买卖合同中的房屋买卖法律关系，

李女士返还陈先生支付的200万元定金

及利息。该判决现已生效。

依据：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法官

顾丽娟表示，法院认定在涉案的《房地

产买卖合同》中，陈先生单方构成重大

误解，可以行使撤销权。

顾法官提醒，二手房交易有着涉及

面广、政策性强、交易流程复杂、履行周

期长等特点，因此中介服务在二手房买

卖中至关重要。房产中介公司作为专

业从事房产中介的公司，在居间服务的

过程中，应认真校对房源信息，尽到必

要的专业审查和注意义务。同时，买方

作为购房主体，在购房期间切勿全盘依

赖中介公司，自身要承担起审慎注意义

务，避免引起纠纷，耽误购房进度。

（高京）

地点：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结果：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一审

判决，某房地产公司向周某赔偿损失

52218.37 元 、退 还 房 屋 面 积 差 价 款

72221.96 元并支付利息；驳回周某的其

他诉讼请求。双方均不服，提起上诉。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依据：本案中，房地产公司在前期

宣传资料提及的房屋特色设计属于商

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相关设

施。除报建材料和宣传资料、沙盘等，

在房地产公司和购房人所签署的商品

房预售合同补充协议也以特别提醒条

款的方式向购房人提及，房地产公司已

对房屋特色设计进行了非常具体且明

确的描述，客观上对购房者订立商品房

预售合同及确定房屋价格产生了重大

影响，应视为要约，属于双方合同的内

容。房地产公司取消房屋特色设计给

购房人造成损失，应当予以赔偿。

法官提醒，作为购房者，要注意甄

别商品房销售广告的内容，特别是预售

类商品房，对于开发商承诺的配套设施

等重要内容，可事先向当地规划部门咨

询核实，有条件的可以到楼盘现场实地

探勘、了解，并要求将相关内容明确到

购房合同或补充协议上，同时注意保留

广告宣传册、小区规划图等宣传资料，

以免收楼时货不对板维权难。同时提

醒开发商，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守诚实

信用的原则，推广项目时要谨慎发布销

售广告和宣传资料，规范销售行为，避

免虚假宣传发生纠纷需担责。（杨喜茵）

镜花水月 ●预售时“美景”诱人
●收楼发现货不对板

偷龙转凤
●没使用指定品牌板材
●消费者获得三倍赔偿

■赖方方/绘


